


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
登记备案人员因私出国（境）审批表
	

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
年月
	
	政治
面貌
	

	现任
职务
	
	户口所在
派出所
	

	是否涉密
	
	出国（境）期间
联系方式
	
	身份
证号
	

	申请出国（境）事由：
    
本人拟于       年    月    日赴          国家（地区）                    
（事由） ，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返回，为期      天，请批准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人签字：
年    月    日

	领用证照
	 □  护照        □ 往来台湾通行证       □ 往来港澳通行证
证件号码：             领用时间：          归还时间：

	学院（部门）党组织负责人意见：


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年    月    日
	纪委办公室意见：


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年    月    日

	党委组织部意见：


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年    月    日
	分管（联系）校领导意见：




签字：       
年    月    日

	分管干部校领导意见：




签字：       
年    月    日
	党委主要领导意见：




签字：       
年    月    日

	备注：此表由学校党委组织部备案留存。


[bookmark: _GoBack]说明：请认真阅读反面提醒教育内容，并签字。
因私出国（境）提醒教育

1、 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外事纪律，出境后决不发生危害国家安全、荣誉和利益的行为；在境外遵守所在国家和地区法律法规。
二、严格保守国家秘密，不携带存有国家秘密信息的各类载体、产品和设备出境。不向任何无关人员、不以任何方式泄露知悉的国家秘密。
三、在境外注意自身安全，遇有境外组织和人员盘查、纠缠、威胁、策反、资助、馈赠等情况时，要站稳立场，并及时与学校和我驻外使领馆取得联系，不得隐瞒事关国家安全保密方面的敌情或事项。
四、不以党员的身份参加公开活动，不前往和参加与身份不符的场所和活动，不私自参加境外或有境外背景的组织，不接受外商或驻国(境)外中资机构(企业)的资助。
五、不得随意更改出国（境）时间、地点，不私自逾期滞留国（境）外，严格按照报批时间返回。
六、回国（境）后10天内，将所持因私出国（境）证件交由党委组织部集中保管，并及时汇报出国（境）期间安全保密等方面情况。
七、在填写个人有关事项年度报告时，要如实报告本次出国（境）有关情况。
我已经学习和了解上述提醒教育内容，并承诺在境外期间遵照上述规定和要求，注意自身安全，遵守外事纪律，严格保守国家秘密，坚决维护国家的安全、荣誉和利益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